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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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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工程环境监理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工程环境监理的术语、工作程序、工作内容、工作

要求、工作制度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工程环境监理，不适用于非建设用地土壤、放射性

污染和致病性生物污染土壤修复工程的环境监理过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523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50319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HJ 25.3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导则

HJ 25.4 污染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HJ/T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298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HJ 68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

DB 33/T 892 污染土壤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DB33/T 2128 污染地块治理修复工程效果评估技术规范

DB33/2169 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建设用地 land for construction

指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包括城乡住宅和公共设施用地、工矿用地、交通水利设施用地、旅

游用地、军事设施用地等。

[来源：HJ682-2019，2.1.1]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risk control and remediation of soil cont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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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包括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修复、风险管控

效果评估、修复效果评估、后期管理等活动。

[来源：HJ682-2019，2.1.2]

关注污染物 contaminants of concern

根据地块污染特征、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和地块利益相关方意见，确定需要进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的

污染物。

[来源：HJ682-2019，2.2.1]

原位修复 in-situ remediation

不移动受污染的土壤或地下水，直接在地块发生污染的位置对其进行原地修复或处理。

[来源：HJ682-2019，2.5.3]

异位修复 ex-situ remediation

将受污染的土壤或地下水从地块发生污染的原来位置挖掘或抽提出来，搬运或转移到其他场所或位

置进行治理修复。

[来源：HJ682-2019，2.5.4]

修复工程环境监理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for remediation of soil contamination

地土壤污染修复工程实施过程中，为规范二次污染防治，保障修复质量，由第三方咨询单位依据法

律法规、规范性技术文件等实施的专业化环境保护咨询和技术服务。

环境监理单位 environment supervision unit

从事环境监理工作的独立法人单位，应具有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工程环境监理相应工作能力和工

作经验的技术队伍和业绩。

环境监理总监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director

由环境监理单位法定代表人书面任命，负责履行修复工程环境监理合同、主持项目环境监理机构工

作，取得环境保护部颁发的建设项目施工环境监理技术人员培训证书或建设项目环境监理岗位证书的人

员。

环境监理工程师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engineer

由环境监理总监授权，负责实施修复工程的环境监理工作，有相应环境监理文件签发权，取得环境

保护部颁发的建设项目施工环境监理技术人员培训证书或建设项目环境监理岗位证书的人员。

环境监理员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officer

由总环境监理工程师授权，负责实施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工程环境监理现场具体工作的人员。

环境监理技术方案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implementing plan

在环境监理总监的主持下编制、经环境监理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针对工程项目中的具体修复工艺

或修复环节以及二次污染防控等方面环境监理工作的操作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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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理报告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report

全面体现污染地块修复工程实施过程环境监理成果，反映修复过程环保措施落实情况及二次污染防

治的效果，可作为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环境保护验收依据的技术性文件。

4 工作程序

建设用地污染土壤风险管控和修复工程环境监理分为工程准备、实施和竣工三个阶段，具体工作程

序见图1。

图 1 建设用地污染土壤风险管控和修复工程环境监理程序和内容

5 工程准备阶段

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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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建设单位委托后，环境监理单位应组建项目监理机构，收集污染地块修复工程相关的资料，进

行现场踏勘，参加施工组织设计交底。重点核查修复工程实施方案与修复技术方案的相符性，对现场实

际人员资质、配套修复设施、环保设施等到位情况进行核验，对修复工程的环境管理体系、管理计划和

污染防治措施的完整性和可操作性进行评估等。按照修复工程实际情况编制污染地块修复工程环境监理

工作方案。

组建项目监理机构

5.2.1 环境监理单位应组建项目监理机构，根据修复工程类型、规模和环境影响的程度合理配置环境

监理人员和监理设施。

5.2.2 环境监理人员包括总环境监理工程师、环境监理工程师和环境监理员，各级监理人员应明确监

理职责。

5.2.3 环境监理设施包括污染地块修复工程开展监理工作需要的办公、交通、通讯、记录和生活设施，

以及满足项目需求的常规检测设备和工具（如气体快速检测仪（PID）、土壤重金属快速检测仪（XRF）、

影像记录设备）。

资料收集

环境监理单位应收集以下材料：

a) 相关技术报告及其备案或批复文件：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报告、场地修复技术方案、修

复工程组织实施方案、污染地块修复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土壤危险特性鉴定报告等。

b) 法律法规文件：与污染地块修复过程污染防治、污染物排放及监测、污染风险防范等有关的

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

c) 其他相关材料：污染地块修复工程招标文件、建设单位与工程各方签订的合同以及修复施工

单位与相关各方签订的合同等。

现场踏勘

监理人员应现场观察污染地块及其周围环境的现状，核查相关报告中提及的可能受修复工程影响的

环境敏感区域，包括居民区、学校、医院、饮用水源保护区及其它公共场所。

参加施工组织设计交底

监理人员应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与施工组织设计、场地修复工程实施有关的技术交底会议，熟悉工

程设计情况，明确具体环保目标要求。

核查修复工程实施方案

对修复工程实施方案与修复设计技术方案的符合性和施工组织的科学性进行核查，并反馈意见。

核查施工单位和人员资质

依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核查修复工程项目相关的设计单位、修复工程施工单位、

修复效果评估单位相关资质及从业人员相关资质。

编制环境监理方案

5.8.1 依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修复工程相关技术资料、相关的批复文件，结合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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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实际情况，编制污染地块修复工程环境监理方案。环境监理方案包括工作方案和技术方案两部分。

工作方案要在修复工程实施质量和二次污染防治要点识别的基础上明确环境监理工作目标、范围、程序、

内容、方法、制度、组织机构及职责、成果提交方式等内容（见附录）。监理技术方案要对针对性修复

工程特点，对修复工程实施过程的质量把控和二次污染防治设计相应的监理技术手段和工作技术要求。

5.8.2 环境监理工作方案经总环境监理工程师复核确认后，提交项目建设单位。监理工作方案、修复

工程实施方案和效果评估技术方案应共同经过专家评审及管理部门备案。污染地块修复工程实施过程中，

如发生变更，可以对环境监理工作方案进行调整，调整后的环境监理工作方案应重新报送项目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宜报送修复工程施工单位。

6 工程实施阶段

确认修复工程开工条件

环境监理单位依据修复工程施工单位填报的《工程开工/复工报审表》，对各项开工手续落实情况、

修复工程实施方案备案情况、施工现场二次污染控制措施和设施落实到位情况、施工、管理、技术人员

环保培训到位情况、主要修复材料及施工设备到场情况以及其他开工需要条件具备情况进行确认。

组织污染防治培训

组织实施建设单位管理人员和修复工程施工单位人员针对修复工程特点开展环境保护知识培训，指

导施工单位建立完整的环保责任体系。

组织环境监理交底会

在修复工程施工即将开始前，环境监理单位组织建设单位、修复工程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和修

复效果评估单位召开环境监理交底会，介绍项目监理机构及人员职责分工、环境监理工作目标、范围、

内容、工作程序、方法和措施等内容。

开展修复过程环境监理

6.4.1.1 项目监理机构应根据修复工程的施工工序开展工程施工内容核查，确保施工内容与修复工程

实施方案及施工组织设计方案相符合。施工阶段环境监理内容包括核查修复工程施工内容、核查修复工

艺实施质量、核查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开展污染物排放监测、监督污染物排放监测、核查风险防范

措施、特殊情况环境监理等工作内容。

问题反馈与整改确认

对修复工程实施过程存在的施工内容偏离、施工质量不满足设计要求、二次污染防治措施不到位、

污染物排放超标以及相关施工过程存在的环保违规、违法行为向施工单位进行反馈和向评估单位、建设

单位等进行抄送，并对修复施工单位相关问题的整改过程进行跟踪、整改情况进行确认核查。

7 工程竣工阶段

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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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理机构对工程实施过程相关工程资料、环境监理资料的完整性进行核查，对修复工程量进行

核算。在确认修复工程已经达到设计修复工程量和修复目标后，开展修复工程环境监理报告编写。

核查竣工证明资料

对修复单位提供的修复工程量证明资料与修复委托合同、修复工艺设计方案、监理记录等资料以及

修复工程现场情况进行核对和核查；根据效果评估单位提供的阶段性和总结性效果评估结论，对修复工

程是否达到修复目标进行核查。

编写环境监理报告

7.3.1 总结修复工程环境监理的工作内容，编制修复工程环境监理报告，并向建设单位提交环境监理

报告及相关档案文件。报告应全面总结修复工程在每个具体施工阶段的环境监理成果，反映修复工程施

工期环保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环保达标排放情况等。

7.3.2 环境监理总结报告附从业人员责任页，明确项目负责人、各分项工作承担者；从业单位建立内

部审核制度，明确报告的审核、审定人员，签字后报告加盖土地使用权人（土壤污染责任人）和报告编

制单位的公章。

8 工程质量监理技术要求

基坑开挖

8.1.1 对开挖前放点、测绘工作进行旁站，重点关注挖深度和开挖范围是否符合设计方案要求。

8.1.2 对开挖过程新发现的疑似污染问题应及时反馈建设单位、效果评估单位。

8.1.3 涉及深基坑开挖，对基坑支护和沉降监测是否符合规范进行核查，并复核基坑放坡方式是否符

合设计方案相应要求。

8.1.4 对污染区域存在清洁土夹层情况，要对开挖过程进行全程旁站和记录，现场应对开挖深度进行

核查以避免过深或过浅开挖情况。

固化/稳定化修复工程

8.2.1 针对原位修复，应对施工过程进行旁站以及核实现场修复设备、药剂类型、注射/投加方式、注

射点间距、深度、养护方式等施工参数与设计方案的相符性，记录单次修复工程量，对修复强度下降、

施工内容明显变更情况进行报告，必要时可暂停施工。

8.2.2 针对异位固化/稳定化修复，应核查土壤预处理和药剂投加、搅拌与设计方案的符合性，对药剂、

辅助物料投加量进行核实，并应对 1/4 以上修复批次进行旁站。对稳定化过程的抑尘、防雨和防渗措施

落实执行情况进行核查。

8.2.3 应核实土壤预处理分离的大尺寸杂物、石块等冲洗方式以及冲洗废水收集和处理方式与设计方

案的符合性。应对大尺寸杂物、石块的去向进行核实，对违规倾倒行为进行报告。

8.2.4 对自检、效果评估过程的采样、分样、制样规范性进行旁站，核查现场采样工作与自检方案、

效果评估方案的符合性。对不规范采样行为进行记录、报告。

8.2.5 对评估合格后土壤外运手续的齐全情况进行核查。应对修复合格后的土壤外运进行跟踪检查，

跟踪检查量应达到外运量 1/3 以上；对固化/稳定化后续长期监测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核查。

化学氧化（还原）修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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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针对原位修复，应核查相关修复设备、修复药剂、运行参数（注射压力、注射速度、注射深度、

药剂注射量）等与设计方案的符合性，对每次药剂注射过程进行旁站和记录，对施工单位的施工记录进

行核查。对注射点位、深度、注射量、药剂与设计方案偏差较大较大情况进行报告，必要时应暂停施工。

8.3.2 针对异位修复，应核实设备选型、药剂添加配比、药剂类型、混合方式等工艺参数与设计方案

的符合性，应至少对 1/4 以上的异位化学氧化（还原）修复工程量进行旁站；对修复批次、药剂使用情

况等进行记录。

8.3.3 应禁止施工单位在专项效果评估之前开展药剂和清水的不合理临时注射行为，若发现应暂停修

复工程并进行报告。

8.3.4 应核实土壤预处理分离的大尺寸杂物、石块等冲洗方式、废水收集和处理方式与设计方案的符

合性，对大尺寸杂物、石块的去向进行核实，对违规倾倒行为进行报告。

8.3.5 应核实氧化（还原）过程可能产生的的中间产物及其环境特性，涉及产生对环境或人体有害中

间产物时，应核实相关物质的处理方式。

8.3.6 对自检过程、效果评估过程的采样、分样、制样规范性进行旁站，核查现场采样工作与自检方

案、效果评估方案的符合性。对不规范采样行为进行记录、报告。

8.3.7 对评估合格后土壤外运手续的齐全情况进行核查。应对修复合格后的土壤外运进行跟踪检查，

跟踪检查量应达到外运量 1/3 以上；对后续长期监测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核查。

异位常温解吸修复工程

8.4.1 应督促污染土壤及时送往修复车间，车间内待修复土壤应做覆盖处理。

8.4.2 应对堆置、搅拌过程车间内的通风强度、换气频率与设计方案的符合性进行核查；

8.4.3 重点关注常温解吸车间通风管路、排气管路和除尘装置的气密性、尾气处理设施的有效性，核

查现场尾气排放方式、排放高度、排放速率、污染物排放浓度与设计要求的符合性。

8.4.4 应按未修复、已修复、已评估、已合格等分类方式对相应土堆进行分类，按每半日 1 一次要求

记录相应土堆信息，重点核查修复土堆批次和数量。

8.4.5 对自检过程、效果评估过程的采样、分样、制样规范性进行旁站。

热脱附修复工程

8.5.1 针对原位热脱附，重点核查施工平面布置、加热井施工、加热系统、废气收集系统和废气处理

系统与设计方案的符合性。重点核查加热方式、装置温度等运行参数与设计方案要求的符合性，并应定

期对加热系统的稳定化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对钻井产生的污染岩芯、循环液、钻机机油等污染物的控制

和处理措施进行核实，并对封井过程进行监督旁站。

8.5.2 针对异位热脱附，对土壤预处理、热处理运行参数与设计方案的符合性进行核查，对处理时段、

热脱附温度、停留时间、进出料速率等技术参数进行核查及记录。应对土壤脱水处理过程进行核实，关

注废水收集和处理情况；

8.5.3 应对评估合格后土壤外运手续的齐全情况进行核查。应对修复合格后的土壤外运进行跟踪检查，

跟踪检查量应达到外运量 1/3 以上；对后续长期监测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核查。

8.5.4 应对热脱附过程无组织废气控制措施进行核实，对废气收集和处理系统的密封性进行检查；督

促施工单位开展热脱附过程中粉尘、有机污染气体监测，核查土壤异味控制措施落实情况。

8.5.5 应对废气冷凝、吸收产生的废液密封保存情况进行核实，并对废液委托处置单位资质进行核实。

对热脱附工程固体废物处置去向进行核查。

8.5.6 对自检过程、效果评估过程的采样、分样、制样规范性进行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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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洗修复工程

8.6.1 对淋洗系统与设计方案的符合性进行核查，重点核查淋洗方式、淋洗液、淋洗速率、搅拌强度

等技术参数与设计方案的符合性。对淋洗设备的稳定运行情况、淋洗液投加量、停留时间、处理批次等

进行记录、核实。

8.6.2 应核实淋洗区的防雨、防风、防渗措施与设计方案的符合性，关注管线跑冒滴漏情况。

8.6.3 对外运土壤的运输过程污染防治措施、运输路线进行核查。

8.6.4 核查淋洗液处理方式与设计方案的相符性。

8.6.5 对自检过程、效果评估过程的采样、分样、制样规范性进行旁站。

8.6.6 应对评估合格后土壤外运手续的齐全情况进行核查。应对修复合格后的土壤外运进行跟踪检查，

跟踪检查量应达到外运量 1/3 以上；对后续长期监测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核查。

水泥窑协同处置修复工程

8.7.1 应核查土壤危险特性鉴定结果，并核实污染土壤转移过程的合法性和合规性。

8.7.2 对相应水泥窑协同处置单位可接收处置污染土壤的资质进行核查，并对土壤暂存场所和大气污

染防治能力进行核查。

8.7.3 对污染土壤外运至水泥窑协同处置单位的运输过程开展跟踪检查，至少保证跟踪监理车次数量

占协同处置运输车次总数的 1/4 以上，并对污染土壤入厂进行影像记录。

8.7.4 对水泥窑协同处置单位的污染土壤接收量、完成协同处置量进行核查；应对每家水泥窑协同处

置单位的处置过程进行旁站，要求旁站污染土壤处置总量占委托处置总量 1/5 以上；

8.7.5 对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染土壤期间烟气采样监测过程进行旁站监督。

8.7.6 核实水泥窑单位完成全部委托污染土壤处理台账资料，

地下水抽出处理修复工程

8.8.1 应核实抽提井点位、抽提速率、抽梯井数量、规格、材质以及配套止水帷幕材质、止水范围等

与修复设计方案的符合性。

8.8.2 应对地下水抽提量、处理量和排放量进行记录，应对抽提区和临近区地下水水位信息记录工作

进行核查。

8.8.3 应对每次地下水水质采样检测过程进行旁站。

8.8.4 按照核实地下水处理系统污泥的产生、贮存、转移和处置情况。

8.8.5 针对地下水外运处理情况，重点核查运输时间、路线、数量、实际接收处理单位等与修复施工

的一致性，并在修复工程竣工前是否完成全部地下水处理进行核实。

风险管控工程

8.9.1 按照设计方案中的阻隔技术设计及参数，如表层阻隔、垂直阻隔、渗透阻隔的具体设计参数，

包括材料、隔离深度、材料、结构、厚度，阻隔控制标准、服务年限对管控工程等进行核实。

8.9.2 对风险管控工程的完整性、功能性、关键技术指标等进行核实与记录。

8.9.3 对风险管阻隔工程施工过程进行旁站

8.9.4 对效果评估单位的采样过程、效果评估过程的采样、分样、制样规范性进行旁站。

9 二次污染防治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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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二次污染防治

9.1.1 核实工程现场围墙、挡板、风速仪、污染显示公告设施建设情况。

9.1.2 核实允许户外施工的气象条件条件。

9.1.3 对开挖期间现场雾炮运行情况、喷雾除尘以及洒水抑尘等措施进行巡视和记录，对措施效果进

行核查。

9.1.4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地块的暴露表面积和暴露时间为原则，对污染基坑开挖顺序和开挖基坑

数量进行监督，防止大面积无序开挖。重点关注涉异味土壤、挥发性污染物污染土壤开挖施工过程的二

次污染问题。

9.1.5 督促对现场临时堆放土堆和裸露基坑采取防尘覆盖处理，督促异味土壤、挥发性污染物污染土

壤直接运往污染土壤堆放区进行存放。

9.1.6 应核实无组织废气、有组织废气收集和处理系统与设计方案的符合性，对在线监测数据、定期

监测数据等进行核实。开展监理方大气污染排放监测。

土壤二次污染防治

9.2.1 应对土壤开挖过程的抑尘、抑异味和裸露基坑覆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核实。

9.2.2 应对运输车辆装卸土壤文明作业进行巡视，防止粗放装卸和过量装载导致的土壤散落，并监督

施工单位对遗洒土壤开展每日清理工作。

9.2.3 核查污染土壤堆放区域雨污分流、污水导流收集、地面硬化、防渗以及堆放区防雨、防风建设

情况。对污染土壤贮存场所表层、进出口和周边遗留污染土壤清扫作业情况进行监督。

9.2.4 核查污染土壤按照污染性质分类堆放情况（土堆临近处设置信息牌），确保土堆之间存在合理

间隔。应监督施工单位对堆放区内未修复、已修复、已评估、已合格的土壤进行分类堆放，监理人员按

每半日一次开展堆放信息记录和相关影像记录工作，并将土壤过多堆放情况反馈施工单位。

9.2.5 对经鉴定判定为危险废物的污染土壤的贮存场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相应技术标准的符合

性进行核实。

9.2.6 核查回填土来源与设计方案的符合性，重点关注污染土壤未开展修复、未开展评估或未评估合

格的土壤回填。

9.2.7 应对施工单位对外运污染土壤的覆盖情况和装载量进行核实，重点核查污染土壤外运路线与施

工组织方案的一致性。应对污染土壤外运车次进行影像记录，并对每车次的过磅量进行核查。应对运输

车辆的清洗情况进行巡视。重点核实污染土壤最终去向与设计方案的符合性。

地下水二次污染防治

9.3.1 监理人员应熟悉地块水文地质特点、地下水流场特点以及临近地下水污染源等信息；应了解地

块地下水污染范围、污染物特性性质及其分解中间产物特性。

9.3.2 对地块内基坑开挖、地下水抽提、止水帷幕施工等引起的地下水流场改变进行初步判断，对附

近使用地下水引起的化学物质迁移的可能性进行初步预判。

9.3.3 对地下水原址回灌施工进行旁站和记录，应核实回灌地下水与设计方案的符合性。

地表水二次污染防治

9.4.1 对现场雨污分流、污水收集系统建设情况进行核查，污水导流系统应进行防渗处理。

9.4.2 重点核查基坑内废水、冲洗废水等处理方式与设计方案的符合性，对废水、污水处理系统的布

设合理性进行核查；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情况进行巡视，重点核查污水处理后是否满足达标排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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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记录台账和流量计信息，对每批次污水的排放过程进行旁站和信息记录。对污水

偷排、不达标排放等情况告知相关单位。对污水处理效果自检采样工作进行旁站。

9.4.3 应核查污水处理系统泄露事故的应急能力。

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

9.5.1 核查固体废物管理计划报备情况，核查施工单位按照相关管理要求建立工业固体废物台账情况；；

应对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合同（协议）签订情况和委托处置单位的资质进行核查，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

危险废物转移处置信息化填报进行核查。应核实实验室废弃物按照危险废物管理相关要求。

9.5.2 应核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贮存仓库与相应设计标准的符合性。

9.5.3 应核查生活垃圾分类落实工作，核查相应收集、处理协议签订情况；对建筑垃圾运输和处理符

合环保要求进行核查。

噪声污染防治

9.6.1 监理人员应熟悉修复地块可能的噪声源、临近受体距离等信息。

9.6.2 重点核实施工时段与当地建设项目施工时段管理政策符合性。

9.6.3 督促施工单位按照施工方案开展噪声环境监测，必要时开展噪声监测。

10 工作方法和制度

工作方法

10.1.1 包括核查、巡视、旁站、监理会议、环境监测、培训、记录、文件通知、跟踪监测、暂停、复

工、报告等。

环境监理工作制度

10.2.1 包括工作记录制度、文件核查制度、报告制度、函件往来制度、人员培训制度、质量保证制度、

应急报告及处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

10.2.2 项目监理机构应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建立环保信息管理体系，制定文件管理制度，对文件分类、

归档等方面予以规定，对环保信息进行及时梳理和分析，指导和规范现场工作。

10.2.3 环境监理单位按有关规定及环境监理合同约定，督促施工单位完成其工程相关档案管理工作，

同时做好环境监理档案管理工作。在环境监理服务期满后，环境监理单位负责环境监理资料的整编和归

档，并移交土地使用权人（土壤污染责任人）。环境监理工作归档资料范围至少包括以下内容：环境监

理合同及其他相关合同文件、环境监理方案、环境监理会议纪要、环境监测资料、相关单位往来函件、

环境监理报告、环境监理工作记录文件、环境监理工作表单、环境监理工作影像资料和电子文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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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A

（资料性）

环境监理方案编制大纲

1 总则

1.1 项目背景

1.2 环境监理依据

1.2.1 政策法规

1.2.2 规范标准

1.2.3 其他文件

2 修复（风险管控）工程概况

2.1 场地概况

2.1.1 场地现状

2.1.2 场地水文地质

2.2 场地调查及风险评估回顾

2.2.1 场地调查结果

2.2.2 风险评估结果

2.3 修复工程基本情况

2.3.1 修复设计方案基本情况

2.3.2 修复实施方案基本情况

2.3.3 实施方案变更情况

2.3.4 资料收集及踏勘结果

3. 环境监理工作方案

3.1 工作目标

3.2 监理机构组建及分工

3.3 监理工作计划

3.4 监理交底会会议组织

3.5 监理培训计划

3.6 监理工作制度

4 工程环境监理要点识别

4.1 工程实施质量要点

4.2 二次污染防治要点

4.2.1 大气二次污染防治要点

4.2.2 土壤二次污染防治要点

4.2.3 地表水二次污染防要点

4.2.4 地下水二次污染防要点

4.2.5 固体废物二次污染要点

4.2.6 噪声污染防治要点

4.2.7 环境事故应急措施要点

5 环境监理技术方案

5.1 修复工程量核定技术方案

5.2 修复工程实施质量监理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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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二次污染防治监测技术方案

5.4 大气二次污染防治监理技术方案

5.5 土壤二次污染防治监理技术方案

5.6 地表水二次污染防治监理技术方案

5.7 地下水二次污染防治监理技术方案

5.8 噪声污染防治监理技术方案

5.9 环境事故应急措施监理技术方案

6 附录

6.1 监理工作表单模板

6.2 监理单位及人员资质

6.3 环境管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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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B

（资料性）

环境监理总结报告编制大纲

1 总则

1.1 项目背景

1.2 环境监理依据

1.2.1 政策法规

1.2.2 规范标准

1.2.3 其他文件

2 修复（风险管控）工程实施情况

2.1 场地概况

2.1.1 场地修复前后变化

2.1.2 场地水文地质

2.2 场地前期污染情况

2.3 修复工程基本情况

2.3.1 修复设计方案基本情况

2.3.2 修复实施组织基本情况

2.3.3 修复实施变更情况

2.3.4 施工大事记

3 环境监理工作情况

3.1 工作内容

3.2 监理方式

3.3 监理制度

4 环境监理工作成果

4.1 施工程序合规性核查结果

4.2 修复工程核查结果

4.2.1 修复工程内容核查结果

4.2.2 修复工程量核定结果

4.2.3 修复工程实施参数核查结果

4.2.4 小结

4.3 修复工程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4.3.1 大气二次污染防治防治情况

4.3.2 土壤二次污染防治防治情况

4.3.3 地表水二次污染防防治情况

4.3.5 地下水二次污染防防治情况

4.3.6 固体废物二次污染防治情况

4.3.7 噪声污染防治情况

4.3.8 环境事故应急措施要点

4.3.9 小结

4.4 污染物排放情况

4.4.1 施工方污染排放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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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监理方污染排放监测结果

4.4.3 其他单位污染排放监测结果

4.5 施工环境投诉情况

4.6 环境违规、违法处罚情况

4.7 施工方自检工作监理情况

4.8 效果评估方工作监理情况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5.2 建议

6 附件

6.1 过程性记录文件（工作影像、相关文件与资料）

6.2 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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